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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中国建设劳动学会人力资源服务专业委员会

（以下简称“专委会”）会员单位整体利益和合法权益，依据国家

有关部门关于加强行业自律的有关规章制度和《中国建设劳动学

会章程》，制定本自律公约。 

第二条 自律的基本原则是：守法、公平、诚信。 

第三条 专委会是经中国建设劳动学会批准设立的，由全国

从事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咨询、培训市场开发等方面的企业、

专家和机构共同发起成立的专业化分支机构，是自律性行业服务

组织，负责组织本自律公约的制定、修改、发布实施并对自律公约

的执行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第二章 自律条款 

第四条 专委会会员单位应认真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自觉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第五条 鼓励和支持开展合法、公平、有序的行业竞争，反对

采用不正当手段进行行业内竞争。 

第六条 自觉维护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不侵犯服务对象的



合法权益。 

第七条 专委会会员单位应加强管理，严格按照专委会相关

规范和管理办法开展服务。 

第八条 专委会会员单位应自觉尊重并维护知识权，以合法

公平的方法获取相关成果。 

第九条 专委会会员单位应注重诚信，不做虚假广告、不误导

服务对象、不贬低其他会员单位的产品和服务、不损害其他会员单

位的声誉、不使用虚假证件。 

第十条 专委会会员单位应遵守市场法规，同时应按规定定

期向专委会秘书处报送有关资料。 

 

第三章 公约的执行 

第十一条 专委会负责组织实施本公约，负责向公约成员单

位传递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行业自律信息，及时向政府主管部门

反映成员单位的意愿和要求，维护成员单位的正当利益，组织实施

专委会自律，并对成员单位遵守本公约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第十二条 专委会每年对模范遵守自律公约，积极参加专委

会各项活动，并在工作创新、服务质量、客户反应等方面表现突出

的会员单位进行表彰，并颁发相应证书。 

第十三条 专委会会员单位应充分尊重并自觉履行本公约的

各项自律原则。 

第十四条 专委会会员单位之间发生争议时，争议各方应本



着互谅互让的原则争取以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也可以请求专委

会进行调解，自觉维护团结，维护专委会整体利益。 

第十五条 专委会会员单位违反本公约的，任何其他会员单

位均有权及时向专委会进行检举，要求专委会进行调查；专委会也

可以直接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向全体会员单位公布。 

第十六条 专委会会员单位违反本公约，造成不良影响，经查

证属实的，由专委会视不同情况给予以下处分：1、警告；2、通报

批评；3、取消会员资格。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公约生效期间，经专委会或本公约十分之一以

上成员单位提议，并经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单位同意，可以对本公约

进行修改。 

第十八条 专委会会员单位应接受本公约的自律规则，并书

面申明加入本公约。专委会会员单位也可以通过书面形式通知专

委会退出本公约，退出本公约的同时放弃专委会会员资格。 

第十九条 本公约由中国建设劳动学会人力资源服务专业委

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公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